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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何提出“自动续期”？

杨立新解释说：“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权是一个有期限的土地物权，存在到期
后的续期问题，其他法律因此规定住宅
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期限到期后应当申
请续期，并交纳续期的出让金。”

杨立新介绍，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
城市居民反映强烈，担心70年期限到期后，
自己的权益会受到损害，甚至被赶出家门。

“立法机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物权法第
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到期后自动续期的内容，安定了民心。”

曾参与《物权法》起草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原民法室主任姚红介绍“自动续
期”的立法用意时说：“为了方便百姓，物
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就规定了‘自动续
期’，意图其实是不用老百姓都排队去办续
期手续。”

2.产权到期后如何续期？

当前已有个别地区发生“住宅土地
使用权到期”的事件。

杨立新说，他们在续期意见中提到，
“凡是期限不够 70年的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权，到期后必须都续期到 70年，而 70
年使用权到期后将自动续期，意思就是，
这相当于是一种无期限的物权。”也就是
说，老百姓一旦取得了 70年的土地使用
权，那么就相当于永久使用，到期后自动
续期，成为永久性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3.续期是否需另交费用？

曾参与 4月 20日土地使用权续期研
讨会的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主任毕文
强提出，土地制度中确定的土地出让金，
是在使用之前一次性收取的费用，本就
有“透支性”的意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续期以后再续费对于买受人而言有失公
平，因此续期不应再收费。

杨立新表示，70年到期后，经过自动续
期取得永久性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国家不
应在续期时继续收费，“我们建议，应确定土
地使用权人与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人之间
的关系，可以考虑收取必要的、不是过高的
税金，但应当经过立法机关立法决定。”

最高法回应房屋产权70年到期后续期问题

详解“70年产权”的前世今生
告诉你房屋产权到期之后怎么办？

最高法发布关于加强产权
司法保护的两个意见
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
必须严格区分

昨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了关于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的两个意见，强调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
与刑事犯罪，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
犯罪处理。严格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
产和家庭成员财产，处理涉案人员犯罪
不得牵连其家庭成员合法财产。

依法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颜茂昆介

绍，《意见》提出了加强产权保护的十大
司法政策。《意见》规定，依法惩治各类侵
犯产权犯罪，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
产权。强调既要依法惩治侵犯国有、集
体资产的犯罪，也要加大对非公有财产
的刑法保护力度，依法惩治侵犯非公有
制企业产权以及侵犯非公有制经济投资
者、管理者、从业人员财产权益的犯罪。

客观看待企业经营的不规范问题，
对定罪依据不足的依法宣告无罪。强调
要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严格
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从旧兼从轻等
原则，依法公正处理相关案件。对各种
经济活动，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禁止
的，不得以犯罪论处；对虽属违法违规但
不构成犯罪，或者罪与非罪不清的，应当
依法宣告无罪。

《意见》规定，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
刑事犯罪，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
罪处理。强调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
点，严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坚决
防止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对各
类经济纠纷，不论实际损失多大，都要始
终坚持依法办案、公正审判。

在刑事审判中，对已被逮捕的被告
人，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应
当变更强制措施。在刑事、民事、行政审
判中，确需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
除依法需责令关闭的企业外，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可以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
动资金和往来账户。不得查封、扣押、冻
结与案件无关的财产。

因换届引发的纠纷要依法支持
合理诉求

颜茂昆表示，《意见》强调对因招商引
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引发的纠
纷，要认真审查协议不能履行的原因和违
约责任。对政府违反承诺，特别是仅因政
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违约毁约的，
坚决依法支持行政相对人的合理诉求。

提高审判执行效率，切实防止因诉讼
拖延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对于在生产、经
营、融资等活动中的经济行为，当时法律、
行政法规没有明确禁止而以犯罪论处的，
或者虽属违法违规但不构成犯罪而以犯
罪论处的，均应依法纠正。坚决纠正以刑
事执法介入民事纠纷而导致的错误裁判。

对于政府在土地、房屋等财产征收、
征用过程中，没有按照补偿范围、形式和
标准给予被征收征用者公平合理补偿的
错误裁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启动
再审。据《法制晚报》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
产权的意见》发布，明确提出研
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
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对于
民众关心的房屋产权70年到
期后续期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研究室主任颜茂昆29日在北
京表示，人民法院将依据现行
法律以及中央《意见》精神，稳
妥处理好相关案件，同时会提
出相关的立法建议。

最高法回应：
房屋产权70年
到期后续期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
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
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
主要内容并回答记者提问。

在谈到关于住宅建设用地等
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问题时，
颜茂昆对记者表示，物权法规定，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
自动续期。目前在实践中已经开
始遇到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
问题，尤其是一些产权期限比较
短的用地，针对这一问题的处理，
实践当中的做法也不一致。

对于上述现象，颜茂昆强调，
有关机关一定会根据此次中央

《意见》的精神，尽快研究70年产
权到期以后法律上如何安排。颜
茂昆表示，人民法院将依据现行
法律，包括这次中央出台的《意
见》精神，稳妥处理好相关案件。

“但是根本解决办法还是立
法，通过法律落实好安排。法院
也会积极参与其中，我们会提出
相关的立法建议，推进立法工作，
处理这一问题。”颜茂昆表示。
据中新社

专家解读：
住宅土地使用权续期
有望写入民法典

这一内容的出台释放出怎样
的新信号？日前，参与民法典编
纂的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向记者透
露，涉及土地使用权续期内容的
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将迎来修
订机会，修订后的内容将写入正
在编纂的民法典。

■焦点

《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九条 住宅建
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
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该土地上
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归属，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二条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
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
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
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应
当予以批准。经批准准予续期的，应当
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
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据《新京报》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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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产权

房屋所有权

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属
于个人产权，是私有
财产权的一种。其年
限是永久的。 土地使

用权，是国
家向组织、
机构及个人
出让的土地
使用权利。

●民用住宅用地：最高70年

●工业用建筑用地和综合类用地：最高50年

●商用建筑用地：最高40年
使用期限自该地块取得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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